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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甄智曄

各界籲司法機構承擔維護國安責任
涉大是大非問題 須清楚了解立法原意 如有人曲解或需尋求釋法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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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兩欺詐罪成 12月10日判刑

◀▲涉「35＋初選」案的黃之鋒，因起底警
員再涉藐視法庭面臨審訊。 資料圖片

◆◆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前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前《《蘋果蘋果
日報日報》》廠房廠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各界香港各界
認為黎智英牽涉認為黎智英牽涉
的國安案件有強烈的國安案件有強烈
的本地要素的本地要素，，亦牽涉外亦牽涉外
部勢力部勢力，，不適宜由外國大不適宜由外國大

狀處理狀處理。。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安案用外國大狀恐
違立法原意

黎智英黎智英

Tim OwenTim Owen

法律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案底纍纍的攬炒政棍黃之
鋒，除了涉及「35＋初選」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而還
押候判外，兩年前還涉嫌違反高等法院禁令及法庭匿名
令，在網上發帖圖文並茂起底西灣河開槍止暴警員及其家
人資料。律政司早前向法庭書面申請控告黃之鋒和另外3
人藐視法庭罪。高院法官高浩文昨日頒下判詞表示，是案
案情嚴重，涉及違反法庭禁制令的問題，故批出交付審判
程序許可。
據高浩文昨日頒下的判詞透露，高院於2019年10月25
日頒下禁制令，禁制任何人非法及故意起底警務人員。發
生在2019年11月11日的西灣河警員開槍案，於2020年6
月2日在裁判法院提堂時，裁判官為了保障公眾利益及開
槍警員與其家人，批准匿名令申請，禁止任何人披露開槍
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而上述4名答辯人涉嫌違反禁
制令及匿名令。
警方於2020年8月16日發現黃之鋒在網上帖文中，披
露了西灣河開槍警員的中文全名，同時轉載連登討論區及

「香港編年史」網站的帖文，包括該涉案警員與妻子和兩
名女兒的相片及個人資料，其中一張經編輯的相片顯示涉
案警員的兩名女兒，文字標題為「我地（哋）老豆（竇）
係殺人犯」云云。
翌日，有新聞報道指黃之鋒在其Facebook專頁公開涉案

警員的個人資料，涉嫌違反禁制令及匿名令。當日上午11
時，警方發現該帖文被移除，但已有經4,900人給予表情符
號回應，以及186人留言和376人作出分享，帖文所附載的
「連登」貼文亦有2,054人留言，部分留言更煽動他人對該警
員兩名女兒作出性騷擾。餘下3名擬答辯人的案件，涉及
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在網上發帖文，同樣做出與黃
之鋒類似的藐視法庭行為。

法官：案情嚴重 蔑視命令須懲罰
律政司於今年5月起陸續就上述案件向高等法院申請交

付程序。律政司代表在庭上承認，有關的申請本應更早提
出，但強調藐視法庭屬嚴重罪行，如法庭以「嚴重拖延」為

由拒批交付審判程序，必須證明繼續檢控會構成濫用法庭
程序，或案件不可能進行公正審判。
律政司代表認為，有關的拖延事宜可在審訊中再作討
論，或在判刑時反映，如法庭拒批這件有壓倒性表面證據
的案件，就會向公衆發出錯誤信息，誤以為藐視法庭後無

須承擔任何法律後果。
法官高浩文在昨日頒下的判詞中表示，警方於前年8月

已完成大部分調查，但律政司距離最初調查該4案時分別
相距20個月至28個月始提出交付程序。基於本案目前的
證據有機會裁定律政司勝訴，加上本案所涉案情嚴重，法
庭不可視而不見，在考慮到公眾利益和要對蔑視命令者作
懲罰，他經仔細考慮後決定批出交付審判程序許可，案件
有待排期審理。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國兩
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決不能容許非香港執業的外國大律師為涉及勾結外國境

外勢力等案件辯護，以免出現洩密以及其他損害國安法實施的風險，而高院准許黎
智英聘請外國大狀並不合邏輯，亦有違立法原意，「如果有人曲解國安法，挑戰國
安法的權威，不排除要依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糾正錯誤。」

外國律師辯護範疇 西方亦設限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強調，黎智英案可能涉及大量的國家機密，不適宜由外國律
師參與辯護。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條規定，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都有責任落實好國

安法，在審訊中更要體現立法原意，切實保護國家安
全。一些西方國家或地區對於外國律

師參與刑事或民事辯護都有
嚴格限制，以體現自身

的 「 司 法 主
權」，更不
要說國安

案件。外國律師不僅不熟悉香港國安法條文，且在身份及角色上亦可能存在利益衝
突。在香港，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自然都不適宜由外國律師參與辯護。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表示，香港社會都希望香港司
法系統能在維護國家安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清楚了解立法原意並承擔責任。
香港社會不希望出現香港司法系統不能夠維護國家安全的局面，這既不利社會各界
對系統維護國家安全的信心，也不利於香港得來不易的新局面。中央是維護國家安
全的「總兜底人」，有的是辦法和制度去解決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表示，外國律師參與國安法案，為外部
勢力藉此干預香港司法獨立、抹黑攻擊香港國安法，帶來潛在風險，並不符合香港
國安法防止外國或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立法原意。司法機關應立足維護國家總
體安全觀的大局，立足維護香港司法公義大局，傾聽民意呼聲，堵上可能危及國家
安全的一切漏洞。

需防利益衝突 堵洩密風險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表示，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地區仍處於
起步探索階段，初期的每個案件都可能影響到日後香港地區司法發展的路徑。在聆
訊期間，外國律師極可能根據經驗引用一些外國案例混淆視聽，擾亂香港法律秩
序，進而對香港司法未來發展有不好的引導。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會長王惠貞表示，香港國安法的訂立
初衷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在審理相關案件時必須小心謹慎。黎智英案本身涉嫌勾
結外國勢力，批准聘用外國律師有違法律訂立初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維護國家安全為重中之重的工作，香港司法系統
在維護國家安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必須清楚了解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同時
要承擔責任。他不希望香港司法系統出現未能維護國家安全的局面，這既不利
社會各界對系統維護國家安全的信心，也不利於香港得來不易的新局面。

判決若偏差 不良後果損法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表示，外國大律師不懂中文，不熟悉中國法律
體系、立法原意，容易產生錯誤的觀點，可能會令法庭對國安法判決產
生偏差，導致不良後果，而相關後果未來將會由整個香港社會承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事件反映部分法官可能對香港國安
法理解不充分和透徹，只參考「外國案例」而不明白國安案件的特殊
性，而法院無法得悉有關的外國律師與當事人的合約條款和背後的關
係，其中有可能涉及來自外國勢力的「援助」。
他指出，在審訊過程中以至判決時，一旦出現了違反香港國安法立

法原意而造成混亂的情況，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五
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報請中央政府批准，由駐港國安公署負
責立案偵查，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最高人
民法院指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國

安案件或牽涉大量國家機密，由外國律師為牽涉國安案件的被告辯護，
有可能招致可危害國家安全的洩密風險，有違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律政司就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批准壹傳媒集團老闆黎

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代表其就涉

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抗辯一事，向特區終審法院申

請上訴許可，終院今開庭處理申請。多位香港政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相信香港司法系統能

在維護國家安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清楚了解立法原

意並會承擔責任，不希望出現香港司法系統不能夠維護

國家安全的局面，而中央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總兜底人」，

如果有人曲解香港國安法，挑戰國安法權威，

不排除需要依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尋求

釋法，糾正錯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鄭濬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一旦容許海外律師代理涉及國安法案件，證明香港司法制度還存有
「殖民文化」的影子，特區政府有必要檢視現有的法律以至整個司法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西方尤其是英美兩國的政

客多次聲援觸犯香港國安法者，肆意抨擊香港法治制度，甚至有英國國會議員要求英
國在香港參與司法工作的法官辭職，此種種以政治干預香港司法工作的行為愈演愈烈。

為減低這些干預因素，保障參與控辯的人士不受外國政治力量影響，應由香港本土的執業
大律師辯案，而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說本土的大律師無能力辯案。
譚惠珠又認為，外國判例對審判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參考價值有限，邀請外國普通法地區

的律師參與控辯工作也非必須安排，相信香港的司法人員和律師有能力處理維護香港和國
家安全的案件。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強調，允許海外律師代理國安案件，說明香港司法制

度還存有「殖民文化」的影子。此案的關鍵其實已經並非是否單純外國律師的問題，而是法庭
批准黎智英的理由是透過該律師Tim Owen提供有關所謂「人權」的法律知識，忽略了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忽略了中央對國家安全的立法背景及其精神，這才是令公眾憂慮的地方。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容海恩指出，即使是英聯邦國家，包括澳洲、新西蘭、印度、

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非等地，都已經不再容許英國的大律師到當地出庭。如果香港允許海
外律師代理涉及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說明香港司法制度還存有「殖民文化」的影子。
她認為，律政司有必要檢視現有法律及司法制度，尤其在《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

條授權法院批准在香港以外執業的大律師來港出庭這一條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在現在香港
成熟的司法系統中，應展示香港的司法獨立及優秀的法律團隊可以獨當一面，不需要倚靠
外地大律師去處理本港法律問題。

外國律師「向哪一方忠誠」難釐清
身為大律師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表示，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不應有外國法官及律

師參加，否則會有利益衝突，「萬一該外國律師受到自己本國的政治壓力，在審理或代理案
件時會否出現不公？外國律師又到底向哪一方忠誠？」
她指出，案件涉及重大複雜性，香港國安法列明若案件涉及太多境外勢力，或複雜程度
超越香港司法管轄區的審理範圍，有可能須由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若案件在審理過
程中，在解釋及執行上有不清晰之處，最終解釋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不排除有釋法的可
能性。

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立法會議員陳曼琪表示，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條文，不容許香港法院在審理
具涉外因素案件中公開披露國家秘密，而在審理涉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案件，倘法官或
辯方律師擁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就有可能導致國家秘密外洩。再者，從專業操守來說，擁有外國國籍或雙重國
籍的司法人員或辯方律師在處理涉外的危害國家安全案件上，會產生潛在或實際的利益或效忠不同主體的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
嫌隱瞞科技園公司，容許力高顧問公司使用蘋果大樓而
違反租契，早前受審後被裁定兩項欺詐罪成。黎智英和
同案被告黃偉強原於昨日在區域法院接受判刑，惟黎智
英早前就2019年8月參加未經批准集結被判監12個月
提出上訴，上訴庭將在本月28日處理其上訴許可申
請，區院法官陳廣池表示，希望待黎智英就該宗非法集
會案的上訴完結後，再處理本案判刑，遂將案定於12
月10日宣判。
法官陳廣池昨日在庭上提出3個判刑考慮，包括科技
園公司的損失、「力高」或「蘋果印刷」的得益；黎智英有
否違反誠信；控方可申請「取消資格令」，即取消黎智
英擔任董事資格。陳官表示，根據《公司條例》第168J

條，財政司可透過控方向法庭申請，取消某人擔任公司
董事的資格，法庭不能自行頒下相關命令。控方提醒，
法庭可依例頒令，無須控方申請。陳官更正指，根據《公
司條例》第32章168E條，若某人干犯可公訴罪行，法庭
可頒發「取消資格令」，即凡任何人裁定干犯可公訴罪
行，不能再干涉公司的管理或業務事宜，最長為10年。
黎智英的代表律師昨日求情時承認黎智英違約長達

20年，但黎犯案不是為了「呃錢」，不涉利益，只是為
了「方便安排」，故程度「不算嚴重」。
陳官質疑，「方便」已屬「無形的利益」。法官陳廣

池表示，雖然本案不是國安案件，但同樣受到公眾的關
注，頒下書面判刑理由、中英文版的新聞摘要都要花費
時間，故最終定在12月10日判刑。

黃之鋒起底警員未「找數」高院批准提告


